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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
7樓
承辦人：科員 王心妙
電話：03-3033688#3713
傳真：03-3033677
電子信箱：10010272@mail.tyc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
發文字號：桃水行字第11200622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主旨 (376736000G_1120062240_ATTACH1.docx、

376736000G_1120062240_ATTACH2.docx、376736000G_1120062240_ATTACH3.
docx、376736000G_1120062240_ATTACH4.docx、
376736000G_1120062240_ATTACH5.docx)

主旨：檢送本市水路加蓋、遷移、報廢、廢溜及區域排水構造物

等人民申請案件之報告書建議格式相關資料1份，請查

照。

說明：相關資料亦可至桃園網路e指通下載，網路連結：

https://wrb.tycg.gov.tw/home.jsp?

id=36&parentpath=0,3&mcustomize=online.jsp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桃園市政府新建
工程處、桃園市政府航空城工程處、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部鐵道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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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路加蓋申請 

報告書格式            

                                                                112 年 5 月 19 日訂定 

一、計畫目的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之地號、面積。 

2. 土地清冊一覽表。 

三、 計畫內容概要 

1. 排水系統配置及相關設施概要說明。 

2. 設施一覽表，列明設施項目、規格、單位及數量等。 

3. 敘明公部門接管設施(無仍須於報告中敘明無)。 

4. 水利設施興建變更涉及非都市土地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

及環境敏感區之查詢文件。 

四、 基本資料 

1. 基地現況 

詳細調查並說明基地周遭地形地貌、地勢高程(檢核都市計

畫道路規劃標高及水準點與地形測量圖高程引用之基準一致)

及排水系統現況，參閱既有水系資料與現場水路調查結果分析

比對，並說明集水區劃設結果。 

（涉及非都市土地水利設施興建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之

查詢文件。） 

2. 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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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列採用之設計依據、標準、法規或手冊等(含公告日期)，

包含設計重現期、降雨強度、集流時間、逕流係數、水力計算

公式(含相關係數選用)、出水高及流速限制等。 

河川區排採原上位計畫標準。 

本市未公告區排採長延時十年重現期標準分析。 

農田排水、其它排水採五年短延時標準分析。 

3. 鄰近計畫 

若有與排水有關本案之都市計畫、都更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評等相關要求，說明與本計畫相關項目並納入後續設計及檢

核。 

五、 排水設施 

1. 排水系統配置 

說明本計畫整體排水系統配置原則、方法及成果。 

2. 水理分析 

斷面檢算、流量影響分析(需符合規範)，受迴水影響時需附

水理分析成果。 

檢附基地排水系統廢止前、新設後之模式（SWMM 或 HEC）

水剖面線圖，並比較二者流量、水位、出水高等水理因素之差

異，改道加蓋後不得大於開發前。 

3. 其它設計資料 

包括維護通道設置、施工臨時排水設施等(引用相關附圖及

附錄說明)。 

4. 維護管理計畫 

六、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理組織及方式(含平時及汛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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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路報廢申請 

    報告書格式                          

                                   112 年 5 月 19 日訂定 

一、計畫目的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之地號、面積。 

2. 土地清冊一覽表。 

三、 計畫內容概要 

1. 排水系統配置及相關設施概要說明。 

2. 設施一覽表，列明設施項目、規格、單位及數量等。 

3. 敘明公部門接管設施(無仍須於報告中敘明無)。 

4. 水利設施興建變更涉及非都市土地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

及環境敏感區之查詢文件。 

四、 基本資料 

1. 基地現況 

詳細調查並說明基地周遭地形地貌、地勢高程(檢核都市計

畫道路規劃標高及水準點與地形測量圖高程引用之基準一致)

及排水系統現況，參閱既有水系資料與現場水路調查結果分析

比對，並說明集水區劃設結果。 

（涉及非都市土地水利設施興建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之

查詢文件。） 

2. 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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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列採用之設計依據、標準、法規或手冊等(含公告日期)，

包含設計重現期、降雨強度、集流時間、逕流係數、水力計算

公式(含相關係數選用)、出水高及流速限制等。 

河川區排採原上位計畫標準。 

本市未公告區排採長延時十年重現期標準分析。 

農田排水、其它排水採五年短延時標準分析。 

3. 鄰近計畫 

若有與排水有關本案之都市計畫、都更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評等相關要求，說明與本計畫相關項目並納入後續設計及檢

核。 

五、 排水設施 

1. 排水系統配置 

說明本計畫整體排水系統配置原則、方法及成果。 

2. 水理分析 

斷面檢算、流量影響分析(需符合規範)，受迴水影響時需附

水理分析成果。 

檢附基地排水系統廢止前、新設後之模式（SWMM 或 HEC）

水剖面線圖，並比較二者流量、水位、出水高等水理因素之差

異，改道加蓋後不得大於開發前。 

3. 其它設計資料 

包括維護通道設置、施工臨時排水設施等(引用相關附圖及

附錄說明)。 

4. 維護管理計畫 

六、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理組織及方式(含平時及汛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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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路遷移申請 

  報告書格式       

                                  112 年 5 月 19 日訂定 

一、計畫目的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之地號、面積。 

2. 土地清冊一覽表。 

三、 計畫內容概要 

1. 排水系統配置及相關設施概要說明。 

2. 設施一覽表，列明設施項目、規格、單位及數量等。 

3. 敘明公部門接管設施(無仍須於報告中敘明無)。 

4. 水利設施興建變更涉及非都市土地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

及環境敏感區之查詢文件。 

四、 基本資料 

1. 基地現況 

詳細調查並說明基地周遭地形地貌、地勢高程(檢核都市計

畫道路規劃標高及水準點與地形測量圖高程引用之基準一致)

及排水系統現況，參閱既有水系資料與現場水路調查結果分析

比對，並說明集水區劃設結果。 

（涉及非都市土地水利設施興建部份，應檢附非禁建限之

查詢文件。） 

2. 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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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列採用之設計依據、標準、法規或手冊等(含公告日期)，

包含設計重現期、降雨強度、集流時間、逕流係數、水力計算

公式(含相關係數選用)、出水高及流速限制等。 

河川區排採原上位計畫標準。 

本市未公告區排採長延時十年重現期標準分析。 

農田排水、其它排水採五年短延時標準分析。 

3. 鄰近計畫 

若有與排水有關本案之都市計畫、都更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評等相關要求，說明與本計畫相關項目並納入後續設計及檢

核。 

五、 排水設施 

1. 排水系統配置 

說明本計畫整體排水系統配置原則、方法及成果。 

2. 水理分析 

斷面檢算、流量影響分析(需符合規範)，受迴水影響時需附

水理分析成果。 

檢附基地排水系統廢止前、新設後之模式（SWMM 或 HEC）

水剖面線圖，並比較二者流量、水位、出水高等水理因素之差

異，改道加蓋後不得大於開發前。 

3. 其它設計資料 

包括維護通道設置、施工臨時排水設施等(引用相關附圖及

附錄說明)。 

4. 維護管理計畫 

六、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理組織及方式(含平時及汛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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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河川區域一般案件使用及區域排水構造物           

申請報告書格式 

112 年 5 月 19 日訂定 

一、 前言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 計畫概述 

1. 一般性說明：工程名稱、工程地點、主辦機關、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施工廠商、施工期限。 

2. 敘述計畫之基本資料其內容至少包括：建造物位置及尺寸、

場址地質概況及施工計畫，並檢附必要之區位圖、平面配置

圖及設計圖（含上、下部構造及河床面高程之縱橫斷面設計

圖）。 

3. 區位圖應以比例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基本圖或一萬分之一之

縮圖，標示建造物、河流及周圍相關公共設施等，並輔以文

字說明相關位置與關係。 

三、 排水特性調查分析 

1. 敘述分析範圍內與水理分析相關之河川資料，並研判其適

用性，至少包括所屬流域及該流域之面積、各重現期流量、

河道坡降、河川平面型態、河川橫斷面特性（河槽型態）、

河床質粒徑、流路變遷及河道沖淤變化分析等。 

2. 相關之實測河道平面圖及縱、橫斷面圖可檢附為報告附件。 

3. 敘述計畫影響範圍內河川之土地利用現況概要及現有水

利建造物、治理計畫待建結構物，並檢附土地利用現況及

現有設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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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重現期流量應以水利主管機關公告治理計畫之流量為主，

如無公告之流量應自行依水利署慣用方法（出流管制計畫

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流量計算方法、出流管制技術

手冊、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區域排水整治

及環境營造規劃參考手冊）及流程推估並說明過程。 

5. 河道坡降可由實測斷面平均河床高及河心距分段計算，而

經由歷年實測河道斷面之平均河床高繪製河道縱斷面圖比

較，可瞭解規劃河段歷年河床平均坡降變化及沖淤變化情

形。 

6. 河川平面型態可參考相關報告或由歷年的河道空照圖、地

形圖加以研判。 

7. 河道橫斷面特性可由實測斷面資料研判，而比對歷年河道

橫斷面資料則可用以研判河道的變化狀況，並據以推估相

對穩定的橫斷面與穩定坡度。 

8. 流路變遷分析可蒐集過去及最近之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五千分之一航照圖、航拍正射影像圖或衛星影像圖等，經定

位套繪不同時期之河道深水槽流路，製作其流路變遷圖，以

瞭解歷年河道流路變遷概況。 

四、 水理分析模式 

1. 若工程河段已有治理規劃成果，且施工無涉臨時或永久結

構物落於現有河道或治理計畫線範圍，本部份分析部份得

免辦，得引用治理規劃成果說明。 

2. 敘述本案所採用水理分析經驗公式或水理數值模式及其適

用性，採用之數值分析模式應檢附檢定及驗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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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理分析可採用交通部頒布【公路排水設計規範】之「附錄

R 橋梁壅水高度估算參考公式」及「附錄 S 橋基沖刷深度估

算參考公式」所列經驗公式估算或採用數值模式估算，惟其

設置有下列水理條件特殊情形之一者應採用二維水理數值

模式進行水理分析： 

(1) 橋墩軸線與兩岸行水區域線或尋常洪水位行水區域線

之銳角夾角大於七十度者。 

(2) 位於河寬突縮或突擴處。 

(3) 位於河川合流點。 

(4) 位於河道彎曲處。 

(5) 位於洪流時流向與低水河槽不平行河段。 

(6) 設置地點其上、下游河段之土地利用狀況複雜有干擾水

流流向處。 

五、 水理分析模擬情境 

若工程河段已有治理規劃成果且施工無涉臨時或永久結構

物落於現有河道或治理計畫線範圍，本部份分析部份得免辦。 

敘述水理分析模擬情境，模擬情境至少包括申請跨河建造

物設置前及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後兩種情境，若施工期間有破

堤、圍堰、構台、施工便道等行為則應增加施工期間情境。 

六、 水理分析輸入資料之擇定及研判 

若工程河段已有治理規劃成果且施工無涉臨時或永久結構

物落於現有河道或治理計畫線範圍，本部份分析部份得免辦。 

敘述擇定之基本資料及參數，並應敘明採用之依據及理由。 

七、 分析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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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述分析成果是否符合目的及法規要求，必要時提出建議

事項，並說明對其他建造物之影響。 

2. 跨河建造物設置河段若有治理基本計畫或相關規劃報告，

則應彙整輸出演算成果與相對應斷面之水理要素比較表及

縱斷面圖。 

3. 演算成果應包含各分析情境之水理分析成果表（水位、流速

及壅水高度）與沖刷深度成果；除各斷面之洪水位外，尚應

包括能量坡降、平均流速、水面寬、通水面積、福祿數等水

理因素。 

八、 防洪結構開挖及復建 

1. 開挖範圍 

附預定破堤位置施工開挖前之照片、位置圖及標明開挖相

關尺寸。 

2. 開挖及復建期程 

說明預定開挖及復建之日期，附預定進度圖表或說明各項

作業之期程。 

3. 施作流程 

製作各項作業先後順序之流程圖，並標示相關自主檢查點

及停留點檢驗。 

4. 施作流程 

製作各項作業先後順序之流程圖，並標示相關自主檢查點

及停留點檢驗。 

5. 防護措施 

如採鋼鈑樁圍水或其他臨時圍堰方式作為臨時河防建造物，

應附圍設方式之施工平面圖(S≧200)、斷面圖(S≧200)，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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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相關尺寸、完成時之結構高程，並附水理分析、結構穩定分

析資料，以確保臨時河防建造物安全。 

如因施工需要、交通動線等因素，破堤時需留防汛缺口，

應於「防汛應變計畫」內說明遭遇颱風豪雨時防汛缺口之封堵

措施，本節則說明開挖面之保護措施。 

施工便道、施工構台等須施築於堤坡上或堤防共構，應在

本節說明施作或撤離方式（含設計圖(S≧200)）及對於堤防之

保護措施。 

6. 開挖及復建方式 

說明防洪結構之開挖及復建之施工方法，附專業技師簽證

之施工圖說【如索引圖、地理位置圖(S≧1000)、平面圖(S≧200)、

縱(橫)斷面剖面圖(垂直 S≧200、水平 S≧600)、構造設施詳圖

(S≧100)、配筋圖(S=N.T.S)、開挖土方暫置圖(S≧200)、防災

設施配置圖(S≧200)等】並標明尺寸，涉及新舊結構物界面連

接適宜性及防水緊密性，應附有維護、管理事項。 

如永久結構安置於渠底，堤岸需有銘版標示（埋設單位、

埋設時間、設施內容、埋設高程／深度） 

7. 施工協調事項 

說明施工時需與其他單位協調之事項，例如：管線遷移、

交通標線標誌設置等。 

 

九、 防汛設備材料 

1. 防汛機具設備列表 

2. 防汛材料列表 

3. 現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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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平時防汛設備材料現場位置佈置圖（需標示防汛器材儲

置場）及搶險通路平面圖，如機具設備非定點放置僅須加註說

明“機具設備於工地現場，配合施工作業非定點放置＂即可。 

一〇、 防汛應變計畫 

1. 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 

說明汛期工地防災相關規定，並附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

表；若施工涉及撤離破堤事項，水務局得要求設置工地即時攝

影監視並回傳水情中心。 

2. 工地防汛應變啟動機制 

建立防汛應變啟動機制流程，含啟動作業訊號（含颱風及

暴雨）、預警作業、應變小組成立、應變作為、應變小組撤除、

及後續工地復原。 

3. 堤外材料設備撤離 

說明堤外材料設備撤離之時機、所需完成撤離之時間、撤

離路線、暫置位置、無需撤離之物品之放倒固定方式，以及相

關配合事項。 

應於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陸上颱風警報、超大豪雨特報，

或時雨量預報超過施工河道排洪容量時，應於（預）警報或特

報發布後四小時內將施工機具、材料撒離河川區域。 

4. 防汛缺口封堵措施 

說明防汛缺口（含已開挖未完成施作面或因施工壅水造成

上游堤岸之防汛缺口）封堵之時機、採用封堵方式、所需完成

封堵之時間，以及相關配合事項。 

5. 緊急及意外事故通報 

(建立相關單位聯絡電話表、事故通報流程及所需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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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報告附件 

1. 應包含相關照片與水理數值模式分析時直接產生之報表。 

2. 相關單位之協商會議紀錄或核備文件。 

3. 補充相關之計算數據等資料。 

一二、其他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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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溜池報廢申請 

    報告書格式        

                                                               112 年 5 月 19 日訂定 

一、計畫目的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之地號、面積。 

2. 土地清冊一覽表。 

三、 計畫內容概要 

1. 溜池及相關排水系統配置及相關設施概要說明。 

2. 設施一覽表，列明設施項目、規格、單位及數量等。 

3. 敘明公部門接管設施(無仍須於報告中敘明無)。 

四、 基本資料 

1. 基地現況 

詳細調查並說明基地周遭地形地貌、地勢高程(檢核都市計

畫道路規劃標高及水準點與地形測量圖高程引用之基準一致)

及排水系統現況，參閱既有水系資料與現場水路調查結果分析

比對，並說明集水區劃設結果。 

需佐證符合以下二項要求：（1）以航拍或衛星影像溜池在

民國 80 年以前沒有水體。（2）屬國家重大政策 

2. 設計標準 

明列採用之設計依據、標準、法規或手冊等(含公告日期)，

包含設計重現期、降雨強度、集流時間、逕流係數、水力計算

公式(含相關係數選用)、出水高及流速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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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滯洪能力相關分析參考『出流管制技術手冊』內容辦

理。 

3. 鄰近計畫 

若有與排水有關本案之都市計畫、都更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評等相關要求，說明與本計畫相關項目並納入後續設計及檢

核。 

五、 溜池滯洪能力分析 

1. 排水系統說明 

說明溜池於本計畫整體排水系統關係及功能。 

2. 水理分析 

以變量流模式分析廢溜前後，系統滯洪能力。 

檢附基地排水系統廢止前、新設後之模式滯洪量，廢止後

補償滯洪能力應不小於廢止前。 

3. 其它設計資料 

包括維護通道設置、施工臨時排水設施等(引用相關附圖及

附錄說明)。 

4. 補償設施維護管理計畫 

六、 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理組織及方式(含平時及汛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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